Franciscan Order 方濟會 這是法蘭西斯（天主教譯作方濟；Francis{\LinkToBook:TopicID=477,Name=Francis of Assisi 法蘭西斯}）創立的教團，為十三世紀四個最重要的托缽僧（Friar{\LinkToBook:TopicID=485,Name=Friar 托缽僧}）團體之一。其餘三個為道明會（Dominicans{\LinkToBook:TopicID=375,Name=Dominic and the Dominicans}）、迦密團（Carmelites）和奧古斯丁修道團〔馬丁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即屬此團〕。方濟會修士與以前的修道團體不同的是，他們不活在修道院的圍牆內，乃是活在世界中，周遊四方，過著僅堪餬口的生活，卻竭盡所有所能幫助貧窮人。依諾森三世（Innocent III, 1198～1216）在1210年正式承認方濟會的工作。兩年後，一個深具影響力的婦人名叫嘉拉（Clare，約1194～\cs61253）仿效法蘭西斯的方式，成立嘉拉會（the Poor Clares），專注於服事窮人、祈禱誦經，和過赤貧的生活，是天主教最嚴格的女修道團體，後人稱方濟會和嘉拉會為姊妹團體。
　　貧窮原則引起的紛爭
　　方濟會未被依諾森承認之前，法蘭西斯已吸引一大群人跟隨他，他於1209年為跟隨者頒下第一道命令，現已失散；1221年修改，到1223年達到最後的修訂本，且為何挪留三世（Honorius III, 1216～27）的教諭（'Regula bullata'）所確立；其主旨是完全禁止方濟會或其屬員擁有財物；他們必須為每日之糧工作，或行乞。
　　但方濟會的發展太迅速了，吸引了很多的跟隨者，作為一團體，他們能否嚴守這個規條呢？會內有兩派不同的意見，一派（被稱作「屬靈人」，the Fraticelli）認為應按字面的意思嚴格遵行;另一派人數較多，認為應按環境需要作出調適。從1245年後，這兩派意見各趨極端，互不相讓，幾陷分裂，幸得當時方濟會之領袖波拿文土拉（Bonaventura{\LinkToBook:TopicID=228,Name=Bonaventura}）的調停，事情才得暫時平息下來。
　　1310～2年間，爭端再起，需要教宗介入，若望二十二世（John XXII, 1316～34）藉兩道教諭下旨，容許方濟會擁有財物，引起「屬靈派」的不滿，他們終於離開了方濟會，另成立一分裂的團體。
　　想不到的是，到了1321年，同類問題又再發生，這次爭辯的中心純屬理論性的，即基督與使徒到底有沒有自己的財產，而爭辯的形式是非常經院哲學派（Schola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4,Name=Scholasticism}）的，參與爭辯的雙方是方濟會和道明會；這種毫無意義的爭辯，加上黑死病（1348～52）和大分裂（1378～1417），終於導致方濟會在十四世紀衰落。
　　方濟會對貧窮的問題一直無法解決，一方面因為會務發展成功，各方面對他們的捐獻不斷增加，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看重宣教及服事窮人的工作，這些需要某種形式的財產和管理，他們就是不能解決法蘭西斯創團的理想，和拓展團務牽涉的實際問題這二者之間的矛盾。紛爭不時興起，但團內改革的努力亦不曾歇息。十五世紀初，「重整派」（the Observants）和「住院派」（the Conventuals）之間又起爭端，1415年的康士坦斯會議（Council of Constance）同情重整派，且為他們委派一個領袖，成立了「聖法蘭西斯會」。
　　內部不和，加上十八、十九世紀種種政治事件，特別是法國革命、約瑟二世的世俗運動，和西班牙革命（1834）、波蘭革命（1831），大大削弱了方濟會的影響力。直到十九世紀末，方濟會各支派決定捐棄前嫌，重歸於好而合一，為利奧十三世（Leo XIII, 1878～1903）承認（1897）。
　　今天方濟會主要分為三支︰重整派，力主嚴守法蘭西斯創團的嚴格守則，人數最多，1985年有二萬一千修道士；嘉布遣修道會（Capuchins），專長佈道，創於1520年；和住院派，亦稱黑衣修道士。在梵諦岡第二次會議（1962～5）之後，他們重新訂立目標，以服事窮人和傳福音為共同努力的任務，不再像以前那樣執著於財物的問題。
　　工作範圍
　　法蘭西斯以傳道和服事窮人為己任，這兩個目標亦成了方濟會多年來工作的特色。他們的宣教士早於1294年便來到中國傳福音；此外，他們的足跡亦遍及印度和美國。今天方濟會的修士，在世界每一宣教工場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
　　服事窮人一直是天主教最重要的工作之一，這與方濟會的精神有深遠的關係，從傳統的「聖心會」、「寶血會」，到較前衛的拉丁美洲解放神學〔Liberatio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4,Name=Liberation Theology 解放神學}；如巴西的博夫（Leonardo Boff，1938年生）〕都是如此。
　　法蘭西斯雖然看不起學究，方濟會歷年來卻產生了很多傑出的學者，這與波拿文土拉的榜樣有密切的關係。傑出的神學家包括敦司．蘇格徒（Duns Scotus{\LinkToBook:TopicID=385,Name=Duns Scotus, John}）和俄坎的威廉（William of Ockham{\LinkToBook:TopicID=1235,Name=William of Ockham}）；方濟會修士在坎特布里和牛津也甚具影響力。
　　另參︰法蘭西斯（Francis of Assisi{\LinkToBook:TopicID=477,Name=Francis of Assisi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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